
頂樓漏水區權會決議不修

我住的社區頂樓漏水，管委會決議要提到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通過才能修繕，但是社區頂樓住戶不

多，若經表決不通過該怎麼辦？可不可以由公寓科

直接發函請管委會辦理修繕？

1、對於頂樓之使用維護部分當初頂樓屋主購屋時

，若有與建商或起造人簽立『分管協議書』或

『分管契約』，約定頂樓由該屋主使用及維護

，即屬於約定專用。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漏

水部分之維修就必須由該屋主自行負擔修繕費

用。

2、頂樓部分若未約定由頂樓屋主使用，並經確認

漏水處，屬於共用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造成，

則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管委會即有修繕

、管理、維護的義務，修繕費可由公共基金支

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的應有部分比例

分攤。但漏水的原因可歸責於頂樓屋主，由該

區權人或住戶負擔。還有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則從其規定。

3、另外本案若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通過，管

委會即應執行區權會之決議辦理修繕。若經區

權會表決不通過，如因該會議決議之效力發生

爭議時，係屬私權爭執，建議可先申請調解，

調解不成再循司法途徑解決。

社區住戶說：

讓專家告訴您：

頂樓漏水如何修繕

漏水重大修繕認定

我住社區頂樓，這幾個月一直有漏水的問題，

跟管委會溝通都遲遲不修繕維護，請問我該怎麼辦?

1、新社區領有公共基金者，頂樓依公寓條例第10條
，共用部分應由管理委員會邀廠商檢查修復，以

避免造成糾紛。

2、舊社區成立管理委員會者，依公寓條例第10條，

由管委會辦理檢修，但如果自行儲備基金不足，

可採協商方式，管委會與住戶分攤，管委員分攤

多些，大部份可圓滿處理。

3、例外情形為新舊社區頂樓有違規或約定專用情形，

如違建等，則由可歸責之違規住戶，自行處理。

社區住戶說：

讓專家告訴您:

我住的社區頂樓漏水，請管委會修繕，但主委

說防水止漏工程施工費廠商報價11萬多，這個金額

已經超過他所能核決的權限，屬於『重大修繕』必

須提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後管委會才能發包維修，

那多少錢才算『重大修繕』？或『一般修繕』？

有關社區支出多少金額是屬於『一般』或『重大

』修繕的認定，應照社區規約規定辦理，若規約未有

規定，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之，如果認定上產生

異議時，亦應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議決。

社區住戶說：

讓專家告訴您: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關心您

地址：220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5樓
公寓大廈諮詢專線：(02)2960-3456
分機7760、7761、7889、7890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也有LINE跟粉絲專頁囉！

想要隨時掌握工務訊息，歡迎加入City my line!

請至LINE「官方帳號」搜尋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或是利用下方的QR code手機掃描加入

工程圖輯隊

City my lineCity my line 工程圖輯隊 粉絲專頁工程圖輯隊 粉絲專頁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廣告

住在公寓大廈
您不可不知的案例

【漏水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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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水修繕責任

消防設備漏水修繕責任

我家位於頂樓之水錶後方之水管破裂，自來水噴出
，導致電梯受損，這樣水管的修繕責任是誰嗎?電梯修繕
費用如何分攤嗎?

1、如果是水錶後方水管破裂，該管線僅屬專用戶所使用
而非共用管線。

2、如果有成立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為了防止淹水情形發
生，避免損害擴大，以及善盡管理維護責任，管委會
可於管線漏水時將水源關閉。 

3、建議管委會統一檢查所有管道是否有類似狀況，以避
免大樓因管線老舊、脆化或是水錘影響致再有同樣情
形發生，。

4、如果有保險理賠部分，請釐清理賠條件，提出維修單
等相關單據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並與管委會協商討
論費用分擔。

社區住戶說：

讓專家告訴您:

我家室內自動消防灑水設備漏水的話，維護、管

理及修繕是由誰負責嗎?

敷設於建築物屬共用部分之電氣、煤氣、給水、

排水等，是屬有固定使用方法，並屬區分所有權人生

活利用上不可或缺之共用部分之建築物設備，雖有部

分管線設備位於專有部分，依公寓條例第7條第5款規

定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故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

條，共用部分由管委會修繕、管理、維護。

社區住戶說：

讓專家告訴您:

一對中年夫妻來到櫃檯，開口就說： 

「我家的事上電視了，你應該知道吧！我

們大樓二十幾年舊消防管爆開，客廳淹得

像個游泳池！我家大樓因為消防安檢沒過

，管理委員會找來消防公司重新接設管線

，原本說新的水管還沒連接到室內，測試

不會影響到室內，結果壓力閥一打開，家

中天花板的灑水頭立即全力噴發，短短瞬

間內造成家具電器泡湯、屋內積水盈尺，

一周內恐怕完全無法居住。」

事情發生後，這對夫妻請來主任委員

來家裡了解狀況，主委只丟下一句說要H
太太找專業機構鑑定，對於H太太要求召

開緊急會議的要求則是不作回應。H太太

去找鑑定單位，鑑定單位請H太太聯絡管

理委員會要求消防公司配合了解工程設計

、施工紀錄。但管理委員會卻不理會。鑑

定單位因此建議H太太到市政府請求發文

要求管理委員會必須配合進行鑑定。

我告訴H太太我很同情她的遭遇，但

鑑定單位提供的是錯誤訊息。因為法律並

沒有授權行政機關可以命令管理委員會要

配合進行鑑定，所以如果管理委員會不配

合，H太太只能請律師打官司。聽了我的

話，H太太立即出現大多數來到服務櫃台

諮詢民眾的制式反應大聲起來 ：「法律為

什麼沒有規定？那要不然我們要政府做什

麼？」

我繼續解釋，目前法律的基本假設是

當發生H太太這種狀況時，管理委員會或

其他居民會願意幫忙共同解決問題。但現

實的狀況卻是公寓大廈居民對人與對已習

慣用差別待遇。當不幸發生、損失造成，

大家會自動與受害者切割，期待減少分擔

損失。另一方面，這個事件已經超過管理

委員們對公寓大廈管理理解範圍，管理委

員會不知該如何處置，然後也沒有人告訴

他們該怎麼做，他們寧可選擇什麼都不做

，免得犯錯背負責任。

我建議H太太，訴訟程序漫長，不妨申請公

寓大廈爭議事件調處或調解。政府會邀請專家學

者邀集雙方，提供法規及實務上的專業意見。過

去不少案例都是在第三方意見參與後，幫助管理

委員會去除恐懼、釐清事理，成功化解住戶與管

理組織之間的歧見紛爭，前提是管理委員會願意

參與，否則仍只能靠漫長的訴訟來解決問題。

我接著說：「我相信這個事件大部分的責
任應該還是在廠商，也或許他們有保險可以分
擔這種意外風險。未必求償無門，你們的管理
委員會應該至少要求總幹事協助你們釐清這些
關係才對。」

希望你們透過這次事件學習到公寓大廈

管理的關係，也祝你們後續處理過程順利！

H太太接著轉移砲火：「這些鄰居真沒有良

心，明明知道我家狀況，可是見面時連問都不問

，有意要避開我們！」、「明明是我們受害，現

在卻像是大家的公敵！」。我回答他們：「我們

社會觀念和習慣一直都還沒有跟著公寓大廈管理

立法調整，所以公寓大廈居民仍是以自己的利益

為主要考量。管理委員會要滿足大家的自私期待

，於是只好為難你們，希望你們知難而退，自己

承受損失。」，「你們雖然有公共基金，可是大

家卻都不希望這筆錢減少，然後轉嫁成自己負擔

。」，「其實我相信在這件事發生以前，你們應

該也是這個態度！」坐旁邊一直沒開口的H先生

突然笑了出來說：「你講的還真蠻有道理的！」

小故事-你其實也會這樣


